
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公告

王志坚：申请执行人王秋芬与被执行人王志坚名誉权纠纷一案【
案号:(2025)闽0521执2451号】，本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(2024)闽0521
民初5661号民事判决，判决内容如下:一、被告王志坚应于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其在微信群“玉坂祖祠一群(王公蔡妈群)”发布的侵
权言论:、被告王志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微信群“玉坂祖
祠一群(王公蔡妈群)”连续十日发表赔礼道歉，为原告王秋芬消除影
响、恢复名誉;赔礼道歉内容须事先经本院审查认可，被告王志坚逾期
不履行，本院将于相关媒体刊登本判决书主要内容，所需费用由被告王
志坚负担;三、被告王志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秋
芬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;四、驳回原告王秋芬的其他诉讼请求。王志
坚不服上述判决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福建省泉州市
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4日作出(2025)闽05民终1761号民事判决，
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上述判决生效后，王志坚未履行第一项、
第二项判决内容，本院特此公告上述判决内容。

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

本公告刊登在2025年06月04日

本公告从法治网、法治号下载


